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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财绩〔2020〕35 号

关于印发山水林田湖草专项市级配套——
封山育林项目（护林员补助资金）

自评复审意见的通知

市林业局：

根据《关于开展 2019 年度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核查工作

的通知》（韶财绩〔2020〕9 号）的要求，我局组织由第三方评

价机构成立的评审小组对你单位报送的山水林田湖草专项市级

配套——封山育林项目（护林员补助资金）项目相关材料进行

了审核，形成了复审意见。

一、审核结果

2019 年山水林田湖草专项市级配套——封山育林项目（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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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员补助资金）预算安排 760.56 万元。经韶关市林业局党组会

谈论并报送韶关市财政局后，韶关市财政局批复预算金额

714.48 万元。经审核，本项目绩效自评审核得分为 76 分，核

查等级为“中”（见附件）。

二、主要问题

（一）自评组织开展质量不够高。

1.材料填报质量仍不够高。

项目单位填报的材料质量总体仍不够高。一是填报数据不

准确，例如《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基础信息表》中项目

单位列示 2019 年资金安排情况总额为 16.56 万元，与 2019 年

实际下达金额 714.48 万元不一致；二是填报数据与佐证数据不

一致，例如《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基础信息表》中项目

单位列示 2019 年实际明细支出总额为 644.44 万元，而各市县

区及国有林场支出总额为 650.4 万元；三是产出效益指标概念

不到位，“资金支付率”非时效指标；四是绩效指标设置不够全

面，未将“增加全市专职护林员收入，稳定全市专职护林员队

伍”绩效目标明确、量化为相应的绩效指标、未考虑护林工作

人员对资金发放及时性的满意度情况；五是部分效益指标可衡

量性一般，例如“林区生态环境改善情况”“构建稳定森林生态

系统”“项目区域公众满意度”以是否作为目标完成标准难以体

现项目实际效益，降低绩效指标指导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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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分佐证材料不够充分。

一是项目单位未提供充分的补助标准佐证文件，如未提供

市级补助 200 元/月/人的计算依据；二是部分县（市、区）未

提供资金支出明细表与资金明细账等资金使用管理类佐证材

料，例如乐昌市林业局仅提供了拨付凭证、资金支付申请书和

发票，未提供实发的 399 名补助护林员名单及支出明细表、明

细账，再如曲江区林业局实发 253 人，但是仅提供 133 人资金

支付明细账；三是部分县（市、区）未提供护林员聘用合同、

护林员年度考核结果等事项管理类材料。

（二）项目前期论证不够到位。

韶关市林业局党组会对护林员补助资金分配方案进行了集

体会议研究讨论，但是存在个别县（市、区）混淆了专职护林

员与兼职护林员、防火护林员的区别，数据统计存在差异，资

金测算精准度不够高。从各县（市、区）资金拨付情况来看，

部分县（市、区）护林员数量测算不够准确，例如曲江区林业

局实际发放在册护林员 132 人，与年初测算的 253 人相差较大；

再如乳源县林业局实际发放在册护林员 235 人，与年初测算的

286 人相差较大。

（三）资金使用管理不够规范。

2019年预算安排资金760.56万元，后调整为714.48万元，

实际支出 650.4 万元，资金支出率 91.03%。项目资金使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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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资金支付时间不够统一。

从各县（市、区）资金拨付情况来看，各县（市、区）拨

付护林员补助资金的时间不太一致，例如乳源县林业局按月支

付，新丰县林业局分 3 个月支付、仁化县按季度支付等。

2.资金支付规范性不足。

从各县（市、区）资金拨付情况来看，个别县（市、区）

资金支付规范性不足，例如新丰县林业局提供的四个季度补助

明细中，每个季度每人补助总金额为 2400 元，实际应为 600

元；再如浈江区林业局兼工作人员 6 月补贴金额 1500 元，与

200 元/月/人标准不相符。

3.资金拨付未成功时处理情况交代不明。

从各县（市、区）资金拨付情况来看，个别县（市、区）

存在补助资金发放不成功的情况，但是该县（市、区）未对此

情况处理方式进行说明。例如武江区林业局上半年银行代收付

汇总清单中有 6 人未支付成功，该单位未对此情况后续处理方

式进行解释。

（四）项目监管情况不明。

项目单位未提供补助资金使用情况监督检查相关材料，难

以评估是否开展不定期的巡查监督和定期重点抽查、是否督促

各县（市、区）根据检查情况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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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产出效益存疑且时效一般。

项目单位共设置了 4 个产出指标和 6 个效益指标，项目实

际实施内容与申报内容一致，且 6 个绩效指标均达到预期目标

值，但是存在如下问题：

1.申报指标完成情况仍存疑。

一是数量指标实发专职护林员补助人数交代不明，从资金

拨付情况来看，全年实际拨付专职护林员补助人数 2776 人，而

不是 2845 人；二是质量指标完成情况统计方法交代不明。根据

《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基础信息表》，2019 年专职护林

员配备率为 100%，达到了预期目标值，但是项目单位未阐明辖

区内应有护林员人数统计方法，数据准确性仍存疑；三是效益

指标数据统计方法不够明确，数据准确性仍存疑，例如“林区

生态环境改善情况”指标未阐明环境改善情况；再如“构建稳

定森林生态系统”指标未阐明森林生态系统建设情况。

2.项目产出时效一般。

从补贴资金拨付及时性来看，项目产出时效一般，例如部

分县（市、区）未在 2019 年 12 月底将补贴金额发放完毕，例

如乳源县林业局仅发放了 8 个月的补助资金。

三、相关建议

（一）提高自评组织开展质量。

1.完善自评工作组织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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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单位在开展自评组织工作中，建立自评工作小组，针

对每项自评材料推行质量双人核查机制，以提升项目信息填报

的准确性。

2.提升项目绩效指标科学性。

一是将“资金支付率”指标调整为“补助资金发放及时率”，

主要考核项目单位每月是否及时拨付护林员补助资金；二是将

“增加全市专职护林员收入，稳定全市专职护林员队伍”量化

为相应的效益指标，如补充“护林员离职率”“护林员对补助发

放满意度”指标；三是将“项目区域公众满意度”目标值调整

为“达到 XX%”，提升绩效指标指导性。

（二）提升项目前期论证充分性。

建议结合项目单位实际情况，充分考虑项目行业特性，开

展必要的摸底调查工作，以提升补贴人数测算准确性，例如充

分阐明 2019 年封护林员补助人员预估人数统计方法。

（三）加强资金使用管理。

1.规范资金支付管理。

建议项目单位基于资金拨付程序和拨付时限等内容，编制

全市护林员补助资金支付管理工作手册，从而进一步提升资金

支付的规范性。

2.加强资金监督核查力度。

建议项目单位定期或不定期对护林员补贴资金开展监督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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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工作，以便督促相关部门及时开展相应的整改工作。此外，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项目单位可汇编资金使用常见问题，帮

助资金使用单位自查，避免出现不合规行为。

（四）完善项目监督管理。

一方面，建议项目单位补充完善项目监督管理过程性材料，

充分阐明项目监督落实情况。

另一方面，为了确保专职护林员能提供优质的服务，建议

由市林业局牵头定期或不定期对专职护林员的服务水平开展评

价，督促专职护林员不断提升服务能力。

（五）提升项目产出效益。

1.加强绩效完成情况全过程跟踪监督。

一方面，建议项目单位实施过程中加强项目质量、林区生

态环境改善情况和构建稳定森林生态系统等绩效指标跟踪监

督，及时了解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另一方面，建议项目单位及

时掌握补助资金对稳定全市专职护林员队伍的作用，例如项目

单位可定期或不定期统计人员流动情况，并及时收集专职护林

员对于收入、培训、工作困难等生活与工作方面的意见与需求，

分析挖掘人员流动因素，探寻工作改进方法。

2.提升补助资金支出时效。

建议项目单位充分考虑资金到位情况，并结合项目特点，

优化补助资金发放方法，进一步提升资金支出时效。例如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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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到位较慢的情况，建议与到位当月或当季补贴金额一并发

放。

附件：山水林田湖草专项市级配套——封山育林项目（护

林员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评分表

韶关市财政局

2020 年 12 月 25 日

信息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抄送：局资源环境和综合科。

韶关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2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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